
 

 

 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重 庆 市 物 价 局 
 

渝财综〔2014〕31号 

 

 

关于收取交通行业特有职业 
技能资格鉴定（考核）考试考务费的通知 

 

市交委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、发改委： 

市交委《关于申请收取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鉴定（考

核）费的函》（渝交委财〔2013〕64 号）收悉。为推动我市交通

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，按照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

意设立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鉴定（考核）考试费等有关问

题的复函》（财综〔2006〕36 号）和《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物

价局关于调整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方式的通知》（渝财综〔2005〕

122 号）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

 

一、“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鉴定（考核）考试考务费”

属中央审批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现作为我市交通部门“考试

考务费”下二级子项目，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
管理，并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征收，使用由市财政局统一

印制的财政票据。 

二、该收费项目的执收主体为重庆市交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

指导中心，如委托其他单位收取，需经市财政局、市物价局同意。 

三、该收费项目的收取对象是交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管理部

门管辖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。 

四、该收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物价局、市财政局另行

核定。 

五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重庆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物价局 

2014 年 4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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